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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5_87_BA_E8_c51_84981.htm 土地出让金，它的内涵

是指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将其一定年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给受让人，并向受让人收取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

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

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

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第二项中指出：要

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收益的征收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

不得减免和挤占土地出让金、租金等土地收益。对于低价出

让、租赁土地，随意减免地价，挤占挪用土地收益，造成国

有土地资产流失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财政部《关于国有土

地有偿使用收入管理的暂行办法》([1992]财综字第172号)文

件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土地出让金，是指各级政府土地管理

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向受让人收取

的土地出让的全部价款(指土地出让的交易总额)。 国土资源

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2002年5月9日

国土资源部第11号令)指出：确定招标拍卖和挂牌的起叫价、

起始价、底价，⋯⋯应当实行集体决策。 土地价格，它的内

涵是指在正常市场条件下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未来纯收益

的价值总和，其权利特征是出让土地使用权。这说明我们通

常讲的土地价格，一般是指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即出让地

价。而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承租土地使用权价格是其特殊

形式；租赁权价格、地役权价格则是其派生形式。在实际操



作中，出让地价往往以宗地出让的评估价格为依据，以此来

确定出让协议价、起叫价、起始价和底价。 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本文所指的出让地价包括熟地地价和生地地价。熟地地

价，是指完成了土地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具备建设条件

的正常市场条件下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其中土地开

发程度一般指“几通一平”(如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

通下水、通气、通暖等)。生地地价，是指已完成土地使用批

准手续而未进行或部分进行宗地内外“几通一平”的正常市

场条件下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因此，不论是熟地还

是生地出让，其价格都可称为净地地价或总地价。以招拍挂

方式出让时，应当分清楚评估的是熟地地价还是生地地价，

两种价格之间是有差别的。 从以上土地出让金和出让地价的

内涵可以得知，两者均属价格范畴，都应统称土地使用权价

格。只是在不同的土地权利流转，不同的政府行业政策，不

同的土地利用状况下，土地价格的称谓有所不同，有时称土

地出让金，有时称出让地价。 土地出让金是政府要收取的土

地收益(地租)，即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价款。

土地出让金有时带有政策因素，它可称出让地价，又可称纯

土地出让金或净土地出让金，即部分出让地价。而出让地价

，它既可以是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价款，又可

以是出让土地权利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价款。出让地价

是地租的资本化。它不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不受地上建筑

物和其他附着物拆迁安置补偿成本的影响。所以，在土地一

级市场中，土地出让金既有政策价又有市场价；在土地二、

三级市场中，出让地价是完全的市场价。 当政府首次出让或

改变用途后重新出让土地使用权时，一次性向受让人收取的



价款往往称土地出让金。当土地使用者取得出让土地权利后

转让、出租、抵押或作为自身的无形资产时，则称为出让地

价。 出让地价要经过评估，而土地出让金则是以评估地价作

为基数，再结合政策或市场行情来确定的。土地出让金可小

于或等于出让地价。 土地出让金小于出让地价 按照 2003年 6

月 11日国土资源部第 21号令《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其受让人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不得低于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征地（拆迁）补

偿费用以及按国家规定应当缴纳的有关税费之和，或者不低

于出让地块所在级别基准地价的 70％，但商业等经营性用地

出让除外。 按照国家和某些地方有关规定，以划拨土地使用

权或者连同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转让的，在不改变用途

和容积率的条件下，协议出让时其受让人应缴纳的土地出让

金不得低于标定地价的 40％。但若用途改变为商业、旅游、

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拍挂方式出让

其土地使用权。 按照某些地方有关规定，由于企业改制等原

因，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且不改变用途的，其应

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不得低于一定使用年限现时评估价的 25％

。 对旧城改造需进行房屋拆迁的土地，依法以招拍挂方式出

让的，其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标准各地有所不同。根据原宗

地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需要拆迁的情况，有的以出让中

标价或竞得价的 15％～20％缴纳，剩余 85％～80％的价款返

回中标人或竞得人作为拆迁安置补偿费用。或者根据测算的

拆迁安置补偿费，按出让成交地价一定比例缴纳土地出让金

。 按照国家和某些地方有关规定，协议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因转让改变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和容积率的，应按



以下差价补缴土地出让金，即转让后招拍挂出让的市场价格

与转让前剩余使用年限的现时评估价之间的差价。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